
智能科技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制度 

为加强和改进学院党政领导工作，保证党和国家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

执行，实现党政领导工作的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提高领导水平和工作效

率，结合学院实际，制定本制度。 

一、党政联席会是党政工作议事沟通的会议，根据工作需要召开。 

二、党政联席会议是学院的最高决策形式，是学院议事决策的基本制度和

主要形式，是调节学院党政关系运行秩序，提高学院决策水平和决策质量的重

要手段，加强党政工作沟通的会议制度。 

三、党政联席会议的议事范围包括以下方面： 

（一）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及学校的各项决定、决议在学院贯彻实施的措

施。 

（二）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加强学院党的建设方面重要事项。 

（三）根据学校的总体规划和有关决策，研究学院发展规划、重要改革措

施、工作计划和总结。 

（四）学院重要规章制度的制定、修改与废止。 

（五）招生就业工作重要事项。 

（六）教学、科研，学科、专业建设等方面的重要事项。 

（七）机构岗位设置、人事调配、奖励惩处和年度考核等人事管理方面的

重要事项。 

（八）人才培养、引进，职称评聘等师资队伍建设方面重要事项。 

（九）年度经费预决算、大额资金使用、大宗物资和大型设备采购、绩效

收入分配、办学资源调配等财、物方面的重要事项。 

（十）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党风廉政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安全稳定、

学生管理、对外合作交流、社会服务等方面重要事项。 

（十一）重大突发事件的处理。 

四、党政联席会由党支部书记、（副）院长、党支部副书记、院长助理、

系主任、综合办及学工办负责人组成。其他列席人员由会议主持人根据工作需

要确定。党政联席会议根据议题由党支部书记或（副）院长召集并主持。 



五、议事内容涉及学院发展方向、党的建设、领导班子与干部队伍建设、

人才规划、思想政治工作、学生工作和安全稳定工作等事项的，由党支部书记

主持；议事内容涉及学科建设、平台建设、人才实施计划、教学、科研、社会

服务、对外交流与合作、职称评聘、设岗定级、奖励惩处、财务及行政管理等

事项的，由（副）院长主持。 

六、需要党政联席会议讨论的问题，经会议召集人确定后，列为正式议

题，学院综合办公室负责收集、整理。 

七、召开党政联席会，应至少提前两天通知与会人员，同时送达会议议

题、日程和有关材料，与会人员应按照要求做好准备。 

八、学院综合办公室负责会务组织工作，明确专人做好会议记录。 

本制度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智能科技学院 

2019年 11 月 6日 

 


